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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现状概况 

（一）区域位置 

本次拟修编地区位于天津市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 17-30 单元。

规划四至范围：东至常海道、环湖路，南至毕杨路，西至团泊大

道，北至鄱阳湖路、北华路；规划总用地面积 325.30 公顷。 

（二）现状用地情况 

本次控规拟修编范围内，现状用地以农林用地为主，约为

229.46 公顷，约占规划总用地面积的 70.54%。建设用地约为 88.71

公顷，约占总用地面积的 27.27%（以农村宅基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

服务设施用地为主）。 

（三）现状建设情况 

规划范围内现状以董庄窠村村台和耕地为主。目前村庄正在准

备拆迁，村民还迁房董庄窠新苑位于 17-30单元东侧紧邻常海道，

已经基本建成。单元内建设项目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团泊

分院和津静市域（郊）铁路线首开站国际医学城站。 

二、现行规划情况 

1、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情况 

现行团泊新城西区 17-30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，总用地面积约

325.3 公顷，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为 316.72 公顷，规划总建筑规模

约为 132.41万平方米，规划总人口约 0.22 万人。 

现行控规规划用地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（主要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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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医疗卫生设施用地）和绿地为主。其中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

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为 24.5%。绿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为

40.4%。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比例为 15.8%，居住用地比例为 2.2%，

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比例为 16.8%，公用设施用地比例 0.3%。 

三、修编依据 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； 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正）； 

3、《关于在国土   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

意见》（2019 年）； 

4、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 50180-2018）； 

5、《天津市绿化条例》（2018 年修正）； 

6、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 50137-2011）； 

7、《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（2018 年）； 

8、国家及天津市其他有关政策、规定及技术标准。 

四、修编必要性 

1、落实上位规划对该区域发展定位的新要求 

2021 年 4 月 15 日市政府批复了示范区发展总体方案。总体方

案给示范区提出了更高的发展目标，健康产业创新区、健康生活先

行区、国际合作示范区，与现行控规相比定位有所提升，更加明

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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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落实市重点项目要求，提升优化医疗设施布局，集中配置医

疗资源 

2021 年 5 月 10 日，市政府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

正式签署合作协议。 

中国神农谷项目位于单元最北端，西侧紧邻中医药大学，是张

伯礼院士亲自领衔负责的医疗卫生项目，被列入《天津市 2021 年重

点储备项目清单》。目前为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和康养功能。 

3、满足市场对该区域功能的需求 

为落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，2021 年静海区政府组织相关单位编

制了《京津冀协同发展——静海区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》，规划为天

津市如何依托中日健康产业园的建设引领京津冀健康产业发展指明

了具体路径。 

4、国土空间规划提出新要求 

单元界线需要按照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重新划定

并重新梳理道路网，占压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市政设施需要重新

选址或论证可能性。 

5、重大基础设施落位对规划提出了新的规划需求 

2020 年市发改委同意开展津静市域（郊）铁路线项目前期工

作。2021 年 4 月，津静市域（郊）铁路线方案公示。该线路在示范

区内设两站，其中国际医学城站是首开站。结合轨道站点进行综合

开发一体化建设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 

6、落实新的规范标准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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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（GB50180-2018）》和《天津市控制

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先后于 2018年底实施。现行控规不能

适应新标准规范的要求，有必要融入新的理念，同时建设用地的容积

率应该按照《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的要求进行

控制。 

五、控规修编方案 

1、单元界线调整 

现行控规单元内东侧部分区域位于城镇开发边界以外。依据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

见》有关要求，本次控规修编结合城镇开发边界对单元界限进行调

整。 

2、用地布局优化 

本次控规修编方案在用地布局方面，由团泊大道和常海路两条

主干道纵向划分为国际医疗服务区和综合服务区两个功能分区。国

际医疗服务区内主要落实市重点项目要求，将医疗设施进行集中配

置。根据实际需求在该区域内合理布局商业服务业设施作为医疗卫

生设施相应配套。津静市域郊铁路线在单元内设国际医学城站，结

合该站点进行 TOD 综合开发，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效益。常海道东侧

的综合服务区主要规划以居住用地为主的混合用地，提升该地区品

质与活力。单元内的公园绿地根据整体的绿地结构进行调整优化，

梳理形成沿常海道东侧至千岛湖路南侧的公园绿轴，公园绿地总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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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增加。 

3、确定地块指标 

依据《天津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确定各类用地

的指标。单元内的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容积率为 1.8-2.2，公共管理

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容积率为不超过 2.5，居住用地容积率 1.6-2.0。 

4、交通组织完善 

将千岛湖路部分线位结合城镇开发边界进行调整，其余道路结

合用地布局进行优化完善，适当增加路网密度。综合考虑未来医疗

设施涉及的交通需求，合理安排停车场及公交站等交通场站设施。 

5、配套设施提升 

按照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GB 50180-2018）及《天津

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（2018 年 11 月）有关规范，

整体提升配套设施用地布局，合理安排教育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设

施用地，满足各级生活圈配套设施配置要求。  

七、结论 

通过以上论证分析，规划范围内涉及的 17-30单元修编后，其

用地布局、内部及周边道路交通设施、市政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

施等均能够满足需求。规划实施中应满足建筑布局、日照影响、交

通承载力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要求。 


